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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4_B8_9A_E8_B4_A2_E5_c80_314545.htm 财政部令(第41号) 根

据《国务院关于〈企业财务通则〉、〈企业会计准则〉的批

复》（国函[1992]178号）的规定，财政部对《企业财务通则

》（财政部令第4号）进行了修订，修订后的《企业财务通则

》已经部务会议讨论通过，现予公布，自2007年1月1日起施

行。财政部部长 金人庆二○○六年十二月四日企业财务通则

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企业财务管理，规范企业财务行

为，保护企业及其相关方的合法权益，推进现代企业制度建

设，根据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的规定，制定本通则。 第二条 

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设立的具备法人资格的国有及国

有控股企业适用本通则。金融企业除外。 其他企业参照执行

。 第三条 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（以下简称企业）应当确定内

部财务管理体制，建立健全财务管理制度，控制财务风险。 

企业财务管理应当按照制定的财务战略，合理筹集资金，有

效营运资产，控制成本费用，规范收益分配及重组清算财务

行为，加强财务监督和财务信息管理。 第四条 财政部负责制

定企业财务规章制度。 各级财政部门（以下通称主管财政机

关）应当加强对企业财务的指导、管理、监督，其主要职责

包括： （一）监督执行企业财务规章制度，按照财务关系指

导企业建立健全内部财务制度。 （二）制定促进企业改革发

展的财政财务政策，建立健全支持企业发展的财政资金管理

制度。 （三）建立健全企业年度财务会计报告审计制度，检

查企业财务会计报告质量。 （四）实施企业财务评价，监测



企业财务运行状况。 （五）研究、拟订企业国有资本收益分

配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制度。 （六）参与审核属于本级人

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、机构出资的企业重要改革、改制方案

。 （七）根据企业财务管理的需要提供必要的帮助、服务。 

第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部门、机构，企业法人、其他组织

或者自然人等企业投资者（以下通称投资者），企业经理、

厂长或者实际负责经营管理的其他领导成员（以下通称经营

者），依照法律、法规、本通则和企业章程的规定，履行企

业内部财务管理职责。 第六条 企业应当依法纳税。企业财务

处理与税收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不一致的，纳税时应当依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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